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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雷科技股份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德和衡证律意见（2022）第547号 

致：金雷科技股份公司 

根据本所与金雷科技股份公司签订的《项目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指派律师为金雷科技股

份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参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出具了德和衡证律

意见（2022）第497号《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雷科技股份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德和衡证律意见（2022）第498

号《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雷科技股份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2022年11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下发《关于金雷科技股份公司申请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2]020260号），以及自2022年7月1日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内（以下简称“期间内”），发行人的部分情况发生了变化，本所律师对发

行人的有关事实及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修改和补充，上述文件的内容

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上述文件的其他内容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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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的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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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问询函回复 

问题 1：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促进能源资源

高质量配置利用有关事项的通知》（鲁政办字〔2022〕9 号），本次募投项目新增 10 万吨铸

造产能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中的铸造行业。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如是，是否符合《关

于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禁止

新建燃煤自备电厂，装机明显冗余、火电利用小时数偏低地区，除以热定电的热电联产项目

外，原则上不再新建/新扩自备电厂项目”的要求；（2）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的等量或减量替代，发行人是否已履行相应

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3）本次募投项目是否位于各地城市人民政府根据《高污染燃

料目录》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如是，是否拟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

（4）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募投项目所采取的

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

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5）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

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如是，是否符合《关于加强和规范燃

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禁止新建燃煤自备电

厂，装机明显冗余、火电利用小时数偏低地区，除以热定电的热电联产项目外，原则上不再

新建/新扩自备电厂项目”的要求 

根据《金雷科技股份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山东金雷新能源重装有限公司海上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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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以及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山东金雷新能

源重装有限公司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东开管环审

[2022]19 号），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的燃料和动力主

要为电力、天然气，用电方式为国家电网购电，不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 

（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依据《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九十条，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

炭的等量或减量替代，发行人是否已履行相应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实施地点位于山东省东营市，

该实施地点不属于《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14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 号)规定

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同时，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主要消耗能源为电力、天然气，不涉及煤炭消耗，亦不存在

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不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无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履行煤炭的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 

（三）本次募投项目是否位于各地城市人民政府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划定的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内，如是，是否拟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 

根据东营市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发布《东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分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

造项目”实施地点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未位于东营市政府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 

《通告》明确，高污染燃料包括原（散）煤、煤矸石、粉煤、煤泥、燃料油（重油和渣油）、

各种可燃废物和直接燃用的生物质燃料（树木、秸秆、锯末、稻壳、蔗渣等），以及燃料中污

染物含量超过限值的固硫蜂窝型煤、轻柴油、煤油和人工煤气。 

根据《金雷科技股份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山东金雷新能源重装有限公司海上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以及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山东金雷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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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重装有限公司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东开管环审

[2022]19 号），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使用、采购《通告》中规定的禁燃高污染燃料或相关设

备、装置。 

（四）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募投项目所

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

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确认如下事实： 

1.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 

①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 

本次募投项目“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

物名称如下： 

污染物类别 主要污染物名称 涉及的具体环节 

废气 
颗粒物、VOCs、二甲苯、甲醛、

甲醇、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氨、

硫化氢 

颗粒物主要产生于铸造工序、清理车间、涂装工序； 

VOCs主要产生于铸造、涂装工序及危废暂存间； 

二甲苯主要产生于涂装工序与危废间； 

甲醛、甲醇主要产生于铸造工序；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主要产生于铸造工序及涂装工序； 

氨、硫化氢主要在危废间、污水站产生 

废水 
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包含 COD及

氨氮等 

生活污水源于职工日常饮居； 

生产废水主要包括工件清洗废水、实验器具两次后清洗

废水 

固废及危废 

一般固废包括废砂、废钢丸、炉

渣、废耐火材料、环保设备集尘、

职工生活垃圾、其他一般固废； 

危险废物包括废包装桶、废滤层

（含漆渣）、废油、废活性炭、

废切削液、杂质打磨漆渣、其他

危险废物 

一般固废主要来源于铸造、机加工、涂装等各生产环节

和职工日常生活； 

危险废物主要来源于铸造、机加工、涂装、污水处理等

环节 

噪声 设备运行噪声 
主要涉及铸造、机加工、涂装等生产设备及环保风机等

辅助设备运行环节 

②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 

本次募投项目“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的主要污染物名称及对应的排放量如



  

 

4-1-6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银泰中心 C 座 11、12 层 

电话： (+86 10) 8540 7666 邮编：100022  www.deheheng.com 

下： 

污染物类别 名称 单位 产生量 处理措施 排放量 

废气 

颗粒物 t/a 869.367 
集气罩收集、布袋除尘器或滤筒除尘

器处理 
9.968 

VOCs t/a 213.4654 

沸石转轮/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

烧 

20.8094 

二甲苯 t/a 56.619 5.519 

甲醛 t/a 7.115 0.693 

甲醇 t/a 6 0.586 

氮氧化物 t/a 2.964 
低氮燃烧器控制天然气及空气的流

入量，减少氮氧化物的产生 
2.964 

二氧化硫 t/a 0.634 
二氧化硫直接通过高空排气筒排放，

符合当地排放浓度标准要求 
0.634 

氨 t/a 0.117 
活性炭吸附设施 

0.032 

硫化氢 t/a 0.00028 0.0001 

废水 

COD t/a 15.273 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生产废水排入

厂内污水站，汇集纯水制备浓盐水直

接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由东营信环水

务有限公司处理 

5.75 

氨氮 t/a 1.369 0.287 

固体废物 

一

般

固

废 

废砂 t/a 37,574.28 

外售资源回收单位 

- 

废钢丸 t/a 4,340.00 

炉渣 t/a 3,071.76 

废耐火材料 t/a 2,886.00 

环保设备集尘 t/a 779.65 

职工生活垃圾 t/a 141.83 环卫清运 

其他固体废物 t/a 38.19 
外送固废处置单位、外售资源回收单

位、厂家回收 

危

险

废

物 

废包装桶 t/a 171.548 

暂存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或

厂家回收 
- 

废滤层（含漆

渣） 
t/a 92.986 

废油 t/a 72.67 

废活性炭 t/a 9.071 

废切削液 t/a 2.5 

杂质打磨漆渣 t/a 1.834 

其他危险废物 t/a 3.64 

噪声 

主要噪声源为生产设备、风机等，其噪声源强在 75～85dB（A）之间。选用低噪声设备，进

行基础减震隔声，设置消声装置，车间布设考虑地形、声源方向性和厂房阻挡、绿化等相应

降噪措施治理。 

2.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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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总投资金额 205,18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8,1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3.95%，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或公司自有及自筹资

金。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主要环保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的具体情况如下： 

污染物类别 主要污染源 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 环保费用（万元） 

废气 

颗粒物、VOCs、

二甲苯、甲醛、

甲醇、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氨、

硫化氢 

颗粒物通过集气罩收集、布袋除尘器或滤筒除尘器处

理，去除率为 99%，达标排放；VOCs、二甲苯、甲醛、

甲醇通过沸石转轮/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处理，去除

率为 90%~95%，达标排放；氮氧化物通过低氮燃烧器控

制天然气及空气的流入量，减少氮氧化物的产生，产

生率降低约 50%，达标排放；二氧化硫直接通过高空排

气筒排放，符合当地排放浓度标准要求；其他废气经

处理后均达标排放 

7,000.00 

废水 
生活污水、生产

废水 

新建污水站、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套管网等，废水由东

营信环水务有限公司处理 100.00 

固废及危废 

废砂、废钢丸、

炉渣、废包装桶

等 

一般固废外售资源回收单位、外送固废处置单位、由

厂家回收或环卫清运；危险废物暂存危废间，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理或由厂家回收 
150.00 

噪声 设备运行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隔声，设置消声装置，车

间布设考虑地形、声源方向性和厂房阻挡、绿化等相

应降噪措施治理 
100.00 

环境检测 在线环境检测系统及企业委托检测工作 150.00 

风险防治措

施 
风险防范措施及防渗（包括事故水池） 600.00 

环保投资合计 8,100.00 

项目总投资 205,180.00 

本次募投项目已经取得《关于山东金雷新能源重装有限公司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东开管环审[2022]19 号），上表所列环境保护措施须严格按

照“三同时”原则，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通过一系列的环保投资

建设，加强工程硬件建设，从而实现对项目施工及营运全过程各污染环节的控制，确保各主要

污染物达标排放，以满足行业要求，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采取了合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相应的资金来源于本次募集资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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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主要处理措施及处理能力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五）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

为，或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2022年 8 月 23日及 2022 年 10月 25日，济南市生态环境局钢城分局分别出具《证明》，

确认金雷股份、金雷新能源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0月 25日未发生违反环境保护方面

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信用中国网

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网站等网站查询，发行

人及子公司最近 36个月不存在受到环境保护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

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金雷科技股份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 

2.查阅《山东金雷新能源重装有限公司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一期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3.查阅发行人就本次募投项目取得的《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 

4.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5.查阅《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年第 14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 号)及《东营市人

民政府关于划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的相关规定； 



  

 

4-1-9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银泰中心 C 座 11、12 层 

电话： (+86 10) 8540 7666 邮编：100022  www.deheheng.com 

6.查阅发行人出具关于募投项目环保措施对应资金来源的情况说明； 

7.查阅济南市生态环境局钢城分局出具的《证明》； 

8.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信用中国网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网站等查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募投项目“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不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 

2.本次募投项目“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不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

耗煤项目，无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履行煤炭的等量或减

量替代要求； 

3.本次募投项目“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未位于东营市政府划定的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内；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使用、采购东营市政府《通告》规定的禁燃高污染燃料或相

关设备、装置； 

4.本次募投项目“海上风电核心部件数字化制造项目”针对具体的排污环节配置了合理有

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相应的资金来源于本次募集资金或发行人自有及自筹资金，主要处理措施

及处理能力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5.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受到环境保护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

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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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关于发行人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相关事项的补充核

查意见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资料和发行人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批准和授权。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批准和授权未发生变化，

且仍在有效期内。 

二、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主体资格方面的情况。经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任何导致其丧失或可能丧失本次发行主体

资格的情形；发行人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的详细情况。经核查，期间内，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未

发生变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具备《证券法》《公司法》《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设立情况。经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设立情况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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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资产、业务、人员、财

务、机构及供应、生产、销售、研发系统等独立性方面的情况。经核查，期间内，发行人未出

现任何导致其丧失或者可能丧失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或机构独立性的情形，发行人的独立

性未发生变化，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 

六、发起人和股东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发起人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情况。经核查，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发行人的主要股东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部分情况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一）发行人的主要股东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

行人证券持有人名册，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发行人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伊廷雷 102,662,336 39.22 

2 苏东桥 7,547,500 2.88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新思路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00,000 1.11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67,561 0.87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生态环境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47,909 0.82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部利得碳中和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999,283 0.76 

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建信新能源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12,400 0.73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沪深港

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46,129 0.71 

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9L-FH002深 
1,823,000 0.70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研究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00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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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2022年9月30日，伊廷雷持有发行人102,662,336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9.22%；

其配偶刘银平持有1,004,83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0.38%，其兄弟伊廷学持有公司1,000,088股，

持股比例为0.38%，刘银平及伊廷学均系实际控制人伊廷雷的一致行动人，三人合计持有公司

39.99%的股份。伊廷雷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未发生变化。 

（三）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经核查，截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伊廷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

在设定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股本

及演变情况。经核查，截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股本未发生变化。 

八、发行人的业务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业务情况。根据发行人

披露的《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主营业务情

况如下：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元） 营业收入(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019年 997,281,384.71 1,124,000,775.49 88.73 

2020年 1,465,093,062.36 1,476,556,394.27 99.22 

2021年 1,640,827,161.29 1,650,839,299.81 99.39 

2022年1-9月 1,204,368,645.86 1,211,916,786.18 99.38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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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关联方、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情况。经核查，截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与关

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业务合同等资料，兹将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

月30日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补充披露如下： 

2022年7-9月份发行人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管理人员支付薪酬68.47

万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其内容及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除上述情况之外，期间内，发行人与关联

方之间未发生关联交易；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发行人已采取了避

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措施。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拥有的房屋建筑物、土地

使用权、主要生产设备、商标、专利、对外投资情况。兹将发行人主要资产变化情况披露如下，

其他未变化情况不再赘述。 

1、发行人拥有的注册商标 

期间内，发行人原拥有的9677654商标已办理完毕续展手续。续展后该商标的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

号 
商标 注册证号 核定使用商品种类 有效期限 

1 

 

9677654 

联轴器（机器）；机器轴；曲轴；非陆地车辆

用传动轴；油脂环（机器部件）机器、马达和

发动机连杆；机器联动机件；减震器活塞（机

械部件）；减震活塞（机器零件） 

2022.08.07-2032.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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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的对外投资 

经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全资子公司金雷重装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变更后，该公司的具体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山东金雷新能源重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00MA94X2F75E 

法定代表人 王瑞广 

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山东省东营市开发区富春江路 8号 

成立日期 2021年 9月 14日 

营业期限 2021年 9月 1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黑色金属铸造；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表面处

理及热处理加工；喷涂加工；金属制品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再生资源加工。（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在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在建工程金额

为537,421,215.26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资产的取得均合法有效，发行人对其资产所享有的权利不存在

纠纷。除《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的情况外，发行人对其资产的权利行使不

存在其他形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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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截至2022年6月30日正在

履行的重大合同。兹将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新签署的重大合同补充披露如下： 

1. 销售合同 

发行人销售主要采用“框架协议+订单”或直接签订订单的形式。兹将2022年7月1日至2022

年9月30日期间发行人与最近一期前五大客户新签署的框架协议及与最近一期前五大客户中直

接签订订单客户签署的单笔金额500万元以上的订单补充披露如下： 

①框架协议 

序号 销售方 客户 签订日期 标的物 协议执行期间 

1 金雷股份 西门子歌美飒 2022.08.08 主轴 2022.10.01-2023.09.30 

②订单 

序号 客户名称 签订日期 标的物 总价 币种 

1 远景能源 2022.07.15 主轴 6,650,943.83 人民币元 

2 远景能源 2022.07.15 主轴  7,715,094.85  人民币元 

3 远景能源 2022.07.15 主轴  7,614,609.90  人民币元 

4 远景能源 2022.08.14 主轴  7,089,464.39  人民币元 

5 远景能源 2022.08.14 主轴 10,907,547.89 人民币元 

注：截至2022年9月30日，上表中序号2、3项订单已全部交付并确认收入。 

2．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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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材料采购合同 

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签署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的

原材料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采购方 供应商名称 标的物 合同金额（万元） 签订日期 

1 金雷股份 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 生铁 204.23 2022.08.15 

2 金雷股份 
辽宁吉和源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沭阳分公司 
废钢 131.60 2022.08.19 

3 金雷股份 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 生铁 122.85 2022.09.05 

4 金雷股份 
辽宁吉和源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沭阳分公司 
废钢 130.80 2022.09.07 

5 金雷股份 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 生铁 202.13 2022.09.08 

6 金雷股份 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 生铁 202.13 2022.09.13 

7 金雷股份 日照济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废钢 111.44 2022.09.14 

8 金雷股份 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 生铁 200.55 2022.09.21 

9 金雷股份 山东阳光铸业有限公司 生铁 166.50 2022.09.22 

10 金雷股份 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 生铁 204.23 2022.09.27 

11 金雷股份 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公司 生铁 203.70 2022.09.29 

②设备采购合同 

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签署的单笔金额2,000万元以上

的设备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采购方 供应商名称 设备配件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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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雷重装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起重机 2,400.00 2022.07.28 

2 金雷重装 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数控落地铣镗床 12,267.00 2022.08.31 

3 金雷重装 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数控落地铣镗床 3,300.00 2022.08.31 

4 金雷重装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双柱立式铣车

床 
2,860.00 2022.09.02 

5 金雷重装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呋喃树脂砂砂处理

及混砂机 
2,680.00 2022.09.30 

3．融资合同 

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签署的融资合同如下： 

序

号 
合同名称及编号 借款人 债权人 金额（万元） 借款期限 

1 
《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公

固贷字第 ZH2200000092846 号） 
金雷重装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000.00 

2022.08.11-2030.

08.11 

2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2022（项

目）0001号） 
金雷重装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营东城

支行 

50,000.00 
2022.08.29-2030.

08.10 

3 
《项目融资贷款合同》

（HDGD202202） 
金雷重装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莱钢支行 
50,000.00 

2022.08.08-2030.

08.07 

以上融资合同的担保情况如下： 

① 2022年 8月 8日，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签订《保证合同》（编

号：公保字第 DB2200000051158 号），为金雷重装 20,000.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② 2022年 8月 9日，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城支行签订《保证合同》

（编号：2022 东城（保）字 0005号），为金雷重装 50,000.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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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2022年 8月 9日，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钢支行签订《本金最高额保

证合同》（编号：BZ20220714），为金雷重装 50,000.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上述合同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

律障碍。在合同各方均严格守约的情况下，发行人的上述重大合同不存在潜在纠纷或重大法律

风险，发行人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义务与其依据其他合同或法律文书承担的义务不存在冲突。 

（二）侵权之债 

经核查，截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人身权

等原因发生的侵权之债。 

（三）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2年9

月30日，发行人资金不存在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四）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2022年9月30日，

发行人其他应收款金额为436,864.26元；其他应付款金额为244,714.13元，上述其他应收、其

他应付款项均系因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其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均合法、有效；发行人的其他应收、

其他应付款项均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其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情况。经核查，期间内，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情况。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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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期间内，发行人修改公司章程的情况如下： 

2022 年 9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及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内容进行了修订。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运作 

（一）发行人的组织机构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组织机构。经核查，期

间内，发行人的组织机构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已披露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制定情况。经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制定的《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

规则》未发生变化，《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情况如下： 

2022年 9 月 13日，发行人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金

雷科技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2022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文件的规定，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 

（三）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已披露发行人截至2022年6月30

日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监事会

会议的文件资料及发行人披露的公告信息，兹将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股东大

会及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1、股东大会 

序号 股东大会 召开时间 

1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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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大会 召开时间 

2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2.09.13 

2、董事会会议 

序号 董事会会议 召开时间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22.07.14 

2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22.08.25 

3、监事会会议 

序号 监事会会议 召开时间 

1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2022.07.14 

2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22.08.25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期间内发行人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开、表决

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发行人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其高级管

理人员的变化情况。经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目前执行的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政策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税收

优惠政策及纳税情况。经核查，截至2022年9月30日，发行人执行的税率、税种未发生变化；

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未发生变化；发行人依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

情形。 

（二）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截至2022年6月30日收到

财政补贴的情况。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财务资料及财政补贴文件，自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

30日，发行人取得财政补贴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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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序号 所属公司 项目 依据文件 金额（元） 入账时间 

2022年

7-9月 

1 金雷股份 稳岗补贴 

《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

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

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

31号）《关于贯彻落实失业

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政

策的通知》（鲁人社发

[2022]12号）《关于转发鲁

人社发[2022]12 号文件落实

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

业政策意见的通知》（济人社

发[2022]8号） 

935,823.20 2022.07.15 

2 金雷新能源 稳岗补贴 

《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

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

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

31号）《关于贯彻落实失业

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政

策的通知》（鲁人社发

[2022]12号）《关于转发鲁

人社发[2022]12 号文件落实

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

业政策意见的通知》（济人社

发[2022]8号） 

2,897.31 2022.07.15 

3 金雷股份 

山东省重点扶持区域

引进急需紧缺人才项

目 

《关于拨付 2021年省重点扶

持区域引进急需紧缺人才项

目资助经费的函》 

700,000.00 2022.07.25 

4 金雷股份 失业动态监测补贴款 

《关于印发<山东省就业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鲁

财社[2018]86号） 

2,400.00 2022.08.01 

5 金雷股份 知识产权资金 

《关于下达 2021年市级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资助、专利资

助和商标国际注册）资金预算

指标的通知》（济财工指

[2022]74号） 

3,450.00 202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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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所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具有相应的法律、政策依据，真实、合法。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环境保护及产品质量和

技术监督标准情况。经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环境保护及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方面的情况

未发生变化。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批准或授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募投项目得到的有权部门的批

准或授权情况。经核查，期间内，该等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经核

查，期间内，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存在

的尚未了结的金额较大的诉讼、仲裁及重大行政处罚情况。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书出具日，

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亦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案件；发行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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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

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关于发行人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

项目是否涉及高耗能高排放行业、限制类及淘汰类行业的相关核查意见。经核查，期间内，该

等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十二、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仍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和《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和实质条件。 

（二）本次发行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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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关于金雷科技股份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克江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郭芳晋_______________ 

 

                                                       张明波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4-1-24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二、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六、发起人和股东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八、发行人的业务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运作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二十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二十二、结论性意见

